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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︰

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框架協議

本公告乃由博大綠澤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 (2)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

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 2016年 9月 23日，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

方（「賣家」）訂立了無法律約束力的框架協議（「框架協議」），內容有關從賣家收購其於一間

目標公司（「目標公司」）持有的 60%股本權益的建議收購事項（「建議收購事項」）。目標公司

乃一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成立之公司，主要從事綠化苗木的種植、研發，以及批發

和零售；銷售和種植盆景植物；園林綠化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城市照明工程、建築和土方工

程，以及中國園林古建築的設計與施工。本公司與賣家已初步同意按目標公司之資產淨值

的 75%對其估值，並將建議收購事項之代價訂於該估值的 60%。截至框架協議日期，賣家

於目標公司擁有80%股本權益。

框架協議項下之建議收購事項之條款有待訂約方作進一步磋商，而於本公告日期，盡職審

查仍未完成。框架協議並不構成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具法律約束力承諾，而建議收購事項

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成事。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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框架協議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訂立任何正式協議。倘建議收購事項成事，根據上市規

則，其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。本公司將於訂立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正式協議時

遵守上市規則之相關規定。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博大綠澤國際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吳正平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

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吳正平先生、肖莉女士、朱雯女士及王磊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國強先

生、張清先生及金荷仙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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